
龙民〔2023〕6 号

关于印发《龙子湖区 2023 年城乡低保和特
困供养人员年度复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李楼乡、各街道办事处 :

为进一步推进社会救助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管

理，切实加强我区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的动态管理，现将《龙

子湖区 2023 年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年度复核工作实施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龙子湖区民政局

2023 年 5 月 31 日



龙子湖区 2023 年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

年度复核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工作，有效落实

动态调整机制，公平公正实施救助，提升全区社会救助工作

管理水平，根据《蚌埠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蚌

民〔2022〕35 号）及《蚌埠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评估指标认

定办法》（蚌民〔2023〕50 号）文件要求，对全区城乡低保、

特困供养的对象开展集中复核，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年度复核工作对象

2023 年 1 月之前在册的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

二、年度复核工作时间

年度复核工作从 2023 年 5 月 31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结束。

三、年度复核工作程序

第一阶段(5 月 31 日-6 月 8 日) :宣传动员、部署任务阶

段。

各乡、街根据区民政局实施方案通知要求，结合实际工

作需要，制定本单位工作方案，并召开动员和培训会议，使

参与年度复核工作的所有人员都能全面准确的掌握低保、特

困政策，熟悉工作环节和程序。通过宣传栏、广播、标语、



明白纸等方式广泛宣传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供养政策，积极

营造我区年度复核工作的宣传氛围。

第二阶段(6 月 9 日- 7 月 15 日):经济核对、入户调查、

审核确认、公示阶段。

经济核对、入户调查。乡、街组织人员逐一对在保家庭

及赡抚(扶)养义务人家庭开展经济状况核对和入户调查,详

细规范填写年度复核入户调查表和审核确认表，完善档案资

料。对全区的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

查，核查家庭成员就业和收入、财产状况是否有变化；有赡

抚(扶)养义务人家庭要着重核查子女的赡养能力，有无财产

超标；核查家庭共同生活成员与保障对象是否一致和准确；

符合整户施保的是否应保尽保；核查所有在册人员及赡抚

(扶)养义务人信息是否准确。

审核审批、公示阶段。对于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要

及时清退并做好政策解释工作，对于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

状况有明显变化的对象，要及时调整保障金额。对继续享受

的低保家庭和人员按照分档分类要求足额核准月保障金额，

并将结果（低保、特困家庭户主姓名、家庭人数、保障人数、

保障类别、月保障金额等）在各村（居)公示 7 天，公示无

异议后，编制发放花名册。

各乡街要形成年度复核情况报告，近亲属备案表，相关

入户、会议照片，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年度复核统计表

（复核前保障情况、复核后保障情况及动态调整情况等）连



同发放花名册报送区民政局。低保申请人与低保经办人员、

村（居）民委员会干部有近亲属的，要严格执行低保对象近

亲属备案制度，设立监督举报热线电话，确保公开公正。

第三阶段(7 月 16 日-8 月 15 日) :互查审查阶段。

区民政局组织各乡街开展交叉互查，并按照一定比例

入户抽查。对存有问题的乡街，要责令其立即整改，加强监

管。

第四阶段(8 月 16 日一 8 月 31 日) :信息维护阶段。

按照《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中关于低保

对象分类管理的规定，完善救助对象分类统计。各乡、街要

及时完善安徽省低收入人口认定信息化平台。一要根据上级

有关文件要求，做好社会救助对象档案整理归档工作，对不

完善、不规范的档案要进行补充、完善，做到档案资料完整、

规范。二要完善系统信息，将入户调查表、共同生活家庭成

员信息等相关材料全部录入信息系统中，确保安徽省低收入

人口认定信息化平台中的信息准确完整。

四、有关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加强领导。社会救助年度复核工作是

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政策，强化动态管理的重要途径，也是实

现社会救助管理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的有效举措。各乡、

街要充分认识做好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年度复核工作

的重要性，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安排部署，加强组织领

导，确保复核工作如期高标准完成。区民政局将对各乡、街



年度复核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二)落实政策，稳妥推进。各乡、街要按照“应保尽

保、应退尽退”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落实

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对纳入保障范围的社会救助对象进行全

面核查，对群众有异议的，要严格进行调查核实，对不符合

条件的坚决予以清退并做好思想稳定工作，做到社会救助年

度复核工作符合政策、符合情理、群众认可，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

(三)严明纪律，规范操作。区民政局将开展专项督查，

确保此次社会救助年度复核工作做到认定对象精准、政策把

握到位、整改及时有效，严禁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工作漂

浮走过场等情况发生。对因重视不够、责任不明确、工作措

施不力、工作不到位而造成不良影响的，将进行执纪问责，

对发现的违法犯罪问题线索移交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附件 1：

龙子湖区 2023 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年度复核承诺书

本人提供的户籍以及相关材料（含收入证明）真实可信，不

虚报、不隐瞒。愿意接受、配合区、乡（街）、村（居）委组织

的对本人及其家庭收入情况、实际生活水平的入户调查核实、民

主评议和张榜公示。

在享受低保待遇期间，家庭收入出现变动时，会在一个月内

主动向村（居）提出增、减、停保申请。领取了低保金后将全部

用于家庭及成员的生活支出，不参加赌博、吸毒等违法活动。

以上承诺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接受取消低保待遇的决定和退

回违规领取的低保金的处理。并处以非法获取低保金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在骗取低保金未退回期间，不再受理其低保申请；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龙子湖区 2023 年低保(特困)年度复核入户调查表

乡/街 村（社区）

调查时间： 2023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 家庭人口数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实际居住地

家庭经济状况

1.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基本情况信息

姓名
与申请

人关系
性别

婚姻

状况
健康状况

职业

状况
月收入 身份证号码

2.法定赡（抚、扶）养义务人信息

姓名
与申请人

关系
性别

婚姻

状况
健康状况

职业

状况
月收入 身份证号码



填表说明：

1.家庭经济状况填写家庭收入、财产和支出等情况；

2.健康状况：健康、一般、残疾、患病；

3.家庭困难综合情况填写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家庭困难

综合情况

3.是否与申请材料一致：是□ 否□ 说明情况：

入户调查人员签字（两人以上）：

以上入户调查填写情况属实：

被调查家庭成员代表签字：



龙子湖区 2023 年低保（特困）年度复核审核确认表

户主姓名 保障类别 城市低保□农村低保□城市特困□农村特困□

年度复核前

保障情况

共同生活家庭人数 人 保障人数 人

月保障金额 元 其中：低保增发金额 元；特困照料护理补贴 元

年度复核情况

共

同

生

活

家

庭

成

员

姓名 年龄 性别
与申请人
关系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健
康、一般、残疾、

患病）

职业
状况

年度收入
（元）

非

共

同

生

活

赡

抚

扶

养

人

信

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与申请人
关系

婚姻
状况

健康状况（健
康、一般、残疾、

患病）

职业
状况

年度收入
（元）

附件 3：



家

庭

收

入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年度就业（务工）收入 元，务农（种植、养殖等）收

入 元，赡抚（扶）养费收入 元，其他收入 元，家庭

年度总收入 元，月人均收入 元。

家庭财产

变动情况

无 □

有

经办人员

和近亲属

享受保障

备案情况

年度复核

乡人民政

府（街道办

事处）审核

确认意见

经社会救助联审联批小组研究，该户（人）收入（财产）情况超出低保（特困）政

策规定，从 2023 年 月起，取消享受保障待遇。

联审联批小组负责人（签字）：

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盖章）

2023 年 月 日

经社会救助联审联批小组研究，该户（人）符合低保（特困）政策规定，同意确认

为保障对象继续享受保障待遇。根据家庭人口、收入、支出和财产变动情况，决定从 2023

年 月起，给予该家庭低保（特困）保障 人，月保障金 元，其中低保

对象分类施保 元，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 元。

联审联批小组负责人（签字）：

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盖章）

2023 年 月 日


